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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嘉義縣竹崎鄉竹崎國民小學 111學年度校訂課程教學內容規劃表 

年級 三~六年級 
年級課程 

主題名稱 
兒童樂隊 

課程 

設計者 
吳雅婷老師 

教學總節數 

40/上學期、40/下學期 

符合 

彈性課程

類型 

⼞第一類 統整性探究課程 ⼞主題 ⼞專題 ⼞議題    

■第二類 ■社團課程  ⼞技藝課程 

⼞第四類 其他 

學校 

願景 

 

與學校願景呼

應之說明 

1.藉由樂器的練習和演奏，感知學習的樂趣。 

2.透過樂團的演出與欣賞，豐富生活中的美感經驗。 

3.藉由樂器的學習經驗，引導學生勇於面對未來生活中的挑戰，培養創新未

來的競爭力。 

 

總綱 

核心素養 

E-A1 具備良好的生活習慣，促進身心健全發展，並認識個人特

質，發展生命潛能。 

E-A2 具備探索問題的思考能力，並透過體驗與實踐處理日常生

活問題。 

E-B3 具備藝術創作與欣賞的基本素養，促進多元感官的發展，

培養生活環境中的美感體驗。 

E-C2 具備理解他人感受，樂於與人互動，並與團隊成員合作之

素養。 

 

課程 

目標 

1. 具備良好的生活習慣，透過樂曲的練習，了解音樂元素，明瞭自身特質，

發展自己的音樂語彙並融合音樂於日常生活中。 

2. 具備探索問題的思考能力，並透過樂曲的學習與團隊合作中體驗與實踐處

理日常生活問題與學習團隊合作。 

3. 具備藝術創作與欣賞的基本素養，在樂團練習的過程中,透過聽覺視覺觸

覺等學習過程增進多元感官的發展，訓練生活環境中的美感體驗。 

4. 具備理解他人感受之能力，透過音樂展演活動與樂團合奏，培養認真負

責的學習精神、團隊合作的互助態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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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上學期】 

教學 

進度 

單元

名稱   
連結領域(議題)/學習表現 

自訂 

學習內容 
學習目標 表現任務 (評量內容) 

教學活動 

(學習活動) 
教學資源 

節

數 

第(1) 

週 

- 

第

(4) 

週 

悅 樂

欲試 

中年級: 

1-Ⅱ-1  

能透過聽唱、聽奏及讀譜， 

建立與展現歌唱及演奏的 

基本技巧。 

 

高年級: 

1-Ⅲ-1  

能透過聽唱、聽奏及讀譜， 

進行歌唱及演奏，以表達情 

感。 

1. 認識五

線譜 

2. 樂器基礎

演奏技 

1 各樂器分組後能通過

聽唱聽奏,認識五線譜 

2 能透過讀譜，建立與

展現樂器基礎演奏技

巧。 

1. 能識讀五線譜。 

2. 能透過聽唱、聽

奏及讀譜展現出

出樂譜指定的練

習內容 

活動一：樂器清潔、保養、調音 

活動二：練習基本練習 1.2.3 

 

  

基本樂理教學

與實用指導 

8 

第(5)

週 

- 

第(8)

週 

樂音

飄香 

中年級: 

2-Ⅱ-1  

能使用音樂語彙、肢體等多 

元方式，回應聆聽的感受。 

 

高年級: 

2-Ⅲ-1 

能使用適當的音樂語彙，描述

各類音樂作品及唱奏表現，以 

分享美感經驗。 

1.能熟悉樂器基

礎演奏技巧 

能口述在基本練習中學

到的演奏技巧與練習時

的心得 

 

1.能善用樂器並妥善保養。 

2.能使用節拍器及調音

器。 

3.能識讀五線譜。 

4.能演奏地底都市。 

活動一：基本樂理 

活動二：分組練習-地底都市 

活動三：分組合奏-地底都市 

基本樂理教學

與實用指導 

8 

第(9)

週 

- 

 

和顏  

樂色 

中年級: 

2-Ⅱ-4  

能認識與描述樂曲創作背 

景，體會音樂與生活的關 

1.練習節奏 

2.感受樂曲不

同力度要求 

 

1.透過樂曲練習，感知

與探索節奏、力度、速

度、音色等音樂元素，

展現對演奏的興趣。 

1. 能使用節拍器及調

音器。 

2. 能演奏基本練習曲。 

3. 能演奏地底都市。 

活動一：基本樂理 

活動二：分組練習-地底都市 

活動三：分組合奏-地底都市 

基本樂理教學

與實用指導 
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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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(12)

週 

聯。 

 

高年級: 

2-Ⅲ-4 

能探索樂曲創作背景與生活的

關聯，並表達自我觀點，以體

認音樂的藝術價值。 

2.能表達自身對樂曲之

內涵體悟。 

 

第(12)

週 

- 

第(16)

週 

獨樂

樂不

如眾

樂樂 

 

中年級: 

2-Ⅱ-7  

能描述自己和他人作品的特

徵 

 

高年級: 

2-Ⅲ-7 

能理解與詮釋表演藝術的構成

要素， 並表達意見 

1.練習節奏 

2.感受樂曲不

同力度要求 

 

1.透過樂曲練習，感知

與探索節奏、力度、速

度、音色等音樂元素，

展現對演奏的興趣。 

2.能表達自身對樂曲之

內涵體悟。 

1. 能使用節拍器及調

音器。 

2. 能演奏基本練習曲。 

能演奏<忘川彼岸>.<Pour 

some sugar on me> 

3. 。 

活動一：基本樂理 

活動二：分組練習- 

<忘川彼岸>.<Pour some sugar 

on me> 

 

活動三： < 忘川彼岸 >.<Pour 

some sugar on me> 

 

基本樂理教學

與實用指導 

8 

第(16)

週 

- 

第(20)

週 

樂聲  

傳唱 

中年級: 

3-Ⅱ-1  

能樂於參與各類藝術活動， 

探索自己的藝術興趣與能 

力，並展現欣賞禮儀。 

高年級: 

3-Ⅲ-2 

能了解藝術展演流程，並表現

尊重、協調、溝通等能 

力。 

1.練習節奏 

2.感受樂曲不

同力度要求 

 

1.能藉著期末成果發

表中演奏的經驗感受

樂曲所需的不同力度

變化。 

2.能就自身表演經驗

與同儕進行經驗交流

與感受。 

 

1. 能演奏基本練習曲。 

2. 能演奏<忘川彼岸

>.<Pour some sugar 

on me> 

3. 能在音樂會大方展

現學習成果，並自

省演出的優缺點。 

4. 能專注聆聽他人演

出並發表心得， 提

供建議。  

活動一：基本樂理 

活動二：分組練習- 

<忘川彼岸>.<Pour some sugar 

on me> 

  

活動三： < 忘川彼岸 >.<Pour 

some sugar on me> 

基本樂理教學

與實用指導 

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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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下學期】 

教學 

進度 

單元

名稱   
連結領域(議題)/學習表現 

自訂 

學習內容 
學習目標 表現任務 (評量內容) 

教學活動 

(學習活動) 
教學資源 

節

數 

第(1) 

週 

- 

第

(4) 

週 

賞 心

樂目 

中年級: 

1-Ⅱ-1  

能透過聽唱、聽奏及讀譜， 

建立與展現歌唱及演奏的 

基本技巧。 

 

高年級: 

1-Ⅲ-1  

能透過聽唱、聽奏及讀譜， 

進行歌唱及演奏，以表達情 

感。 

1. 樂器基礎

演奏訓練 

1 各樂器分組後能通過

聽唱聽奏,認識五線譜 

2 能透過讀譜，建立與

展現樂器基礎演奏技

巧。 

1. 能善用樂器並妥善

保養。 

2. 能識讀五線譜。 

活動一：樂器清潔、保養、調音 

活動二：練習基本練習 1.2.3 

 

  

基本樂理教學

與實用指導 

8 

第(5)

週 

- 

第(8)

週 

樂自

心中

來 

 

中年級: 

2-Ⅱ-1  

能使用音樂語彙、肢體等多 

元方式，回應聆聽的感受。 

 

高年級: 

2-Ⅲ-1 

能使用適當的音樂語彙，描述

各類音樂作品及唱奏表現，以 

分享美感經驗。 

1.樂器基礎

演奏訓練 

能說出在基本練習中學

到的演奏技巧與練習時

的心得 

1.能善用樂器並妥善保養。 

2.能透過讀譜，看懂樂譜

上音樂術語，建立演奏技

巧。 

3.能演奏地底都市。 

活動一：基本樂理 

活動二：分組練習-地底都市 

活動三：分組合奏-地底都市 

基本樂理教學

與實用指導 

8 

第(9)

週 

- 

第(12)

週 

和顏  

樂色 

 

 

 

中年級: 

2-Ⅱ-4  

能認識與描述樂曲創作背 

景，體會音樂與生活的關 

聯。 

1.練習節奏 

2.感受樂曲不

同力度要求 

 

1.透過樂曲練習，感知

與探索節奏、力度、速

度、音色等音樂元素，

展現對演奏的興趣。 

2.能表達自身對樂曲之

1. 能使用節拍器及調

音器。 

2. 能演奏基本練習曲。 

能演奏 

活動一：基本樂理 

活動二：分組練習 -< 海神 > 

<First Suite> 

活動三：<海神> <First Suite> 

 

基本樂理教學

與實用指導 

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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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年級: 

2-Ⅲ-4 

能探索樂曲創作背景與生活的

關聯，並表達自我觀點，以體

認音樂的藝術價值。 

內涵體悟。 <海神>  

<First Suite> 

第(12)

週 

- 

第(16)

週 

音樂

人生 

 

中年級: 

2-Ⅱ-7  

能描述自己和他人作品的特

徵 

 

高年級: 

2-Ⅲ-7 

能理解與詮釋表演藝術的構成

要素， 並表達意見 

1.練習節奏 

2.感受樂曲不

同力度要求 

1.透過樂曲練習，感知

與探索節奏、力度、速

度、音色等音樂元素，

展現對演奏的興趣。 

2.能表達自身對樂曲之

內涵體悟。 

1. 能使用節拍器及調

音器。 

2. 能演奏基本練習曲。 

3. 能演奏<海神> <First 

Suite> 

活動一：基本樂理 

活動二：分組練習 -< 海神 > 

<First Suite> 

活動三：分組合奏 -< 海神 > 

<First Suite> 

基本樂理教學

與實用指導 

8 

第(16)

週 

- 

第(20)

週 

樂聲  

悠揚 

中年級: 

3-Ⅱ-1  

能樂於參與各類藝術活動， 

探索自己的藝術興趣與能 

力，並展現欣賞禮儀。 

高年級: 

3-Ⅲ-2 

能了解藝術展演流程，並表現

尊重、協調、溝通等能 

力。 

1.練習節奏 

2.感受樂曲不

同力度要求 

3.期末音樂會 

1.能藉著期末成果發表

中演奏的經驗感受樂曲

所需的不同力度變化。 

2.能就自身表演經驗與

同儕進行經驗交流與感

受。 

1. 能演奏基本練習曲。 

2. 能演奏<海神> <First 

Suite>。 

3. 透過成果發表 會，

與同儕建立良好互

動。 

活動一：基本樂理 

活動二：分組練習 -< 海神 > 

<First Suite> 

活動三：分組合奏- <海神> 

<First Suite> 

基本樂理教學

與實用指導 

8 

教材來源     ⼞選用教材 (            )               ■自編教材(請按單元條列敘明於教學資源中) 

本主題是

否融入資
■無 融入資訊科技教學內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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訊科技教

學內容 

□有 融入資訊科技教學內容 共(    )節 (以連結資訊科技議題為主) 

特教需求

學生 

課程調整 

※身心障礙類學生：無 
 

※資賦優異學生：無 
 

※課程調整建議(特教老師填寫)： 

1. 

特教老師簽名：蔡慧聯 

普教老師簽名：吳雅婷 

 


